


岳临环评〔2026〕8号
[bookmark: _Hlk504140001]关于临湘海螺综合利用一般固废（含替代燃料、原料）20万吨/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临湘海螺综合利用一般固废（含替代燃料、原料）20万吨/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申请批复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为响应国家“双碳”要求及“无废城市”建设，缓解废泡沫、废皮革等工业固废的处置问题，降低企业生产能耗和响应社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发展趋势，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开展节能低碳协同处置替代燃料技术发展路线。你公司拟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2万元），在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通过现有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窑进行技术改造，建设临湘海螺综合利用一般固废（含替代燃料、原料）20万吨/年技改项目，其中原料替代10.5万吨，主要包括煤矸石、煤渣、气化渣、泥炭、除尘焦粉等，主要替代生石灰原料用量约14.139万吨/a；燃料替代9.5万吨，主要包括废旧纺织品、废皮革制品、废木制品、废塑料制品（泡沫粉）、炭黑（废旧轮胎粉末）、生物质及农林废弃物（包括但不限于秸秆、锯末、杂草、菌棒
	
等），主要替代煤燃料用量约8.12万吨/a。本项目使用的20万吨/a一般固废均由吨袋包装，经密闭的汽车运输，其中炭黑（2万吨/a）运送至炭黑车间，其他一般固废（18万吨/a）均运输至新建的固废车间。项目建设内容：新建1间固体废物暂存车间，新增固废车间投料废气、噪声防治环保工程，其余主体工程、公辅工程、环保工程均依托现有，现有产品、规模、生产工艺、地点等均不发生变化。项目系补办环评手续，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临湘分局已对该“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1、 根据湖南汇美环保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专家审查意见及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临湘海螺综合利用一般固废（含替代燃料、原料）20万吨/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临环事评估〔2026〕6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提交的《报告表》所列性质、地点、规模、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2、 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控，并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严格控制替代原料及替代燃料的来源和种类。项目替代原料及替代燃料仅使用《报告表》所列物料，替代原料禁止混杂使用有毒有害工业废渣和危险废物，替代燃料热值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2.废气污染防治。营运期废气污染源主要为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固废产生的窑尾废气，磨煤车间煤磨废气，炭黑车间粉尘，固废车间、煤炭堆场粉尘等。其中，窑尾废气经“低氮燃烧+SNCR+SCR脱硝+高效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90m高排气筒（DA021）排放；煤磨废气经过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通过37m高排气筒（DA019）排放；炭黑车间粉尘经过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通过27m高排气筒（DA098）排放。无组织排放：固废车间采用密闭车间，并在进料方仓周边设置隔帘，通过投料风机进料抽风保持车间微负压状态，煤炭堆场采用全密闭式堆场，出入车辆冲洗等扬尘控制措施。
窑尾废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和磨煤废气中颗粒物执行《工业炉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 3082—2024）要求限值；氯化氢、氟化氢、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铊、镉、铅、砷及其化合物（以Tl+Cd+Pb+As计），铍、铬、锡、锑、铜、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Be+Cr+Sn+Sb+Cu+Co+Mn+Ni+V计）、二噁英类等执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标准》（GB30485-2013）；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及修改单中表3无组织排放限值。
3.废水污染防治。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废水；新增的洗车废水依托现有工程处理设施处理后排至厂内现有水塘，用于厂区绿化及洒水降尘。
4.噪声污染防治。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斗式提升机、罗茨风机等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且符合国家标准的生产设备；采取隔声、吸声、减振等措施；对噪声较大的生产设备进行合理布局；加强厂区绿化、个体防护和设备维护；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声环境敏感目标昼夜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5.固体废物防治。项目不新增生活垃圾；车间地面清扫的灰渣和破袋上料过程中可能散漏的一般固废均在车间内进行收集回用；废机油、废润滑油依托现有危废暂存间，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6.总量控制。本项目不新增NOx排放量，SO2和As排放量减少，Cd、Pb排放量增加，其中Cd≤0.000037t/a、Pb≤0.0001t/a。Cd、Pb总量控制指标未超出企业排污权证总量，无需购买。
7.加强环境管理与环境风险防范。设置环保机构和专职人员，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做好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规范化建设排污口及标识标牌，落实企业自行监测、排污许可等要求；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修编工作，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
8.其余仍执行湘环评〔2008〕181号、湘环评〔2020〕1号、岳临环评〔2024〕4号、临环审批〔2021〕12号中的相关要求。
三、严格按规程操作，确保各种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现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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